
澄江市图书馆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全民阅读推广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三十六条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

（二）《关于印发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云发改社会〔2021〕1117号）第78条读书看报，公共图书馆（室）、文化馆（站）、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配套图书、报刊和电子书刊，并免费提供借阅服务；在城镇主要街道、公共场所、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地点设置公共阅报栏（屏），提供时政、“三农”、科普、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服务标准：（1）公共图书馆（室）、文化馆（站）和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配备图书、报刊和电子书刊，并免费提供借阅服务。（2）在城镇主要街道、公共场所、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地点设置阅报栏或电子阅报屏，争取在每个行政村设置1个阅报栏，提供时政、“三农”、科普、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适时对内容进行更新。（3）各地区每年至少举办1次本辖区的全民阅读活动，活动延续时间不少于2天，至少覆盖本辖区30%的居民。（4）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可以通过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农家书屋等阅读到本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和双语出版的常用图书、地方文献、音像制品。

（三）云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5—2020年）服务项目与内容，县级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含电子书刊）不少于0.5册（件），人均年新增藏书量（含电子书刊）不少于0.03册。

（四）澄办发〔2017〕47号中共澄江县委办公室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澄江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件《澄江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6—2020年）基本服务项目：县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含电子书刊）不少于0.5册（件），人均年新增藏书量（含电子书刊）不少于0.03册。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图书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丰富馆藏资源，采购新书，订阅报刊。顺应社会阅读环境的转变，充分发掘和满足人民的阅读新需求，积极创新阅读推广服务内容与形式。不断丰富图书馆的阅读资源，传承经发挥图书馆社会教育、文化传播、阅读推广的主力军作用，通过重点主题活动和自主策划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报刊订购，每周正常开放图书外借室、期刊阅览室、少儿阅览室、参考资料室、多媒体讲座室等多个书室，为读者提供免费开放和借阅服务。

（二）全年开展书库藏书保护，完善防潮、防蛀、防火、防尘、防盗措施。

（三）全年开展古籍收集、整理、修复、保存工作。

（四）计划依托中国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开展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读书活动、讲座、培训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经费共计50000.00元，经评审通过后，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其中：报刊杂志征订40000.00元；阅读推广活动经费1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由中国邮政代理订购期刊杂志。

（二）免费开放图书馆六个书室，分别为图书外借室（视障阅览室）、期刊阅览室、少儿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参考资料室和多媒体讲座室。为了满足读者需求，不断丰富馆藏资源，及时采购新书和更新期刊杂志，充分保证开馆时间，做好图书的分类排架，及时整理，修补破损书籍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

（三）计划依托中国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开展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读书活动、讲座、培训等。

（四）全年开展书库藏书保护，完善防潮、防蛀、防火、防尘、防盗措施。

（五）全年开展古籍收集、整理、修复、保存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用心服务读者，满足群众的阅读需求，不断丰富馆藏资源，充分保证开馆时间，做好图书的分类排架，及时整理，修补破损书籍，共同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收集大量珍本、善本、民国图书等稀缺文献资源。加强图书馆人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展现图书馆学习中心的服务特质，提升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能力，吸引公众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感受阅读的魅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浓厚的阅读经典氛围，加强图书馆体系化建设，延展图书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的覆盖范围，以更专业、更丰富的服务和内容推动阅读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阅读氛围。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数字图书馆建设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四十条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

（二）澄办发〔2017〕47号中共澄江县委办公室  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澄江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件《澄江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6—2020年）一、服务项目与内容（一）基本服务项目1.县图书馆、文化馆（站）和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配备图书、报刊和电子书刊，并免费提供借阅服务。

（三）云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5—2020年）一、服务项目与内容：1、公共图书馆（室）、文化馆（站）和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配备图书、报刊和电子书刊，并免费提供借阅服务。

（四）《关于推动玉溪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玉文旅联发〔2022〕1 号）落实国家、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建立完善玉溪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进一步完善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站）和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和服务标准，健全公共数字文化标准规范体系，提高设施利用率和服务满意率。对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云南公共文化云及“数字玉溪”建设，提升数字服务能力，建立完善玉溪市公众文化服务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玉溪市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办法》，明确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对文化场馆、重大文化项目等进行综合评价，将评价成果运用到相关考核中，建立完善玉溪市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机制。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图书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加快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图书馆将持续更新电子图书资源，为广大群众提供海量优质电子资源，继续加强和完善文化资源共享工作，进行文化共享工程资源的升级维护，引入天翼云服务，建设数字化阅读服务平台。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持续更新电子图书资源；

（二）继续加强和完善文化资源共享工作，引入天翼云服务，建设数字化阅读服务平台。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经费共计40000.00元，经评审通过后，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其中：天翼云云电脑服务12600.00元；网络通讯费19200.00元；数字资源费用82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持续更新电子图书资源；

（二）开展天翼云云电脑服务：中国电信玉溪分公司向图书馆提供云主机、瘦终端、储存包，云电脑一体机等服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图书馆将持续更新电子图书资源，购买电子书资源，为广大群众提供海量优质电子资源，将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精华以及贴近大众生活的现代社会文化信息资，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升级维护文化共享工程资源，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完备的文化资源共享平台，查阅文献资料等文化资源，推进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